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出席會議） 

 

 

 

 

 

法務部 104 年出席「海峽兩岸檢察制

度研究中心」揭牌儀式暨發展座談會 

 

 

 

 

 

 

                      
服務機關：法務部 

姓名職稱：國際及兩岸法律司周懷廉副司長 

          國際及兩岸法律司戴東麗調部辦事檢察官 

派赴國家（地區）：中國大陸地區 

出國期間：104年6月18日至19日 

報告日期：104年9月23日 

 
  



目    次 

壹、前言………………………………………………………1 

貳、海峽兩岸檢察制度研究中心揭牌儀式暨發展座談會 

一、揭牌儀式…………………………………………………2 

  （一）廈門大學校長朱崇實致詞…………………………2 

（二）法務部國際及兩岸法律司副司長周懷廉致詞……3 

（三）福建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何澤中致詞……………5 

二、座談會……………………………………………………7 

  （一）福建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李明蓉致詞…………7 

（二）與會者各自表達對成立本中心的期許……………8 

………………………………………………………10 

肆、會議照片…………………………………………………11 
 



1 
 

壹、前言 

依「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下稱兩

岸司法互助協議）第 2條：「雙方同意業務主管部門人員進

行人員互訪，交流雙方制度規範」規定辦理。 

法務部接獲大陸地區最高人民檢察院邀請，於 104年 6

月 18日國際及兩岸法律司周副司長懷廉及協議聯絡人戴檢

察官東麗一同赴陸出席大陸福建省人民檢察院與廈門大學

共同成立之「海峽兩岸檢察制度研究中心」揭牌儀式暨發展

座談會，以了解該中心運作模式，研商往後雙方合作事項，

以深化兩岸司法互助及業務交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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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海峽兩岸檢察制度研究中心揭牌儀式暨發展座談會 

一、揭牌儀式 

（一）廈門大學校長朱崇實致詞（紀要） 

 

福建省檢察院是全國最早開展涉臺檢察工作的檢察機

關，在推動兩岸檢察實務交流與合作方面經驗豐富，廈門大

學是九八五重點高校，在法學和臺灣問題研究方面有雄厚基

礎和實力，福建省檢察院與廈門大學加強檢校合作，共建兩

岸檢察制度研究中心，搭建兩岸交流的新平臺，可以有效實

現優勢互補、資源分享，有助於推動福建省涉臺檢察工作創

新，深化兩岸檢察交流合作，爭創對臺工作新優勢。 

關於研究中心名稱的確定：採用“兩岸檢察制度研究中

心”，全稱為「福建省人民檢察院、廈門大學法學院兩岸檢

察制度研究中心」。 

關於研究中心成立時間、發展目標：研究中心總的發展

目標是力爭在兩年的時間內把研究中心發展為實體研究機

構。 

關於研究中心掛牌的問題：在雙方辦公場所內同時掛「福

建省人民檢察院、廈門大學法學院兩岸檢察制度研究中心」

牌子。兩岸檢察官交流中心竣工並交付使用後，在兩岸檢

察官交流中心加掛「兩岸檢察制度研究中心」牌子。 

關於研究中心的任務 

（1） 理論研究方面關注以下三個方向：一是兩岸檢察制

度比較；二是兩岸司法互助；三是檢察體制改革。 

（2） 專業交流方面，一是組織開展兩岸檢察專業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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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訪問。二是搭建兩岸交流平台。 

（3） 人才培養方面，一是面向福建省檢察機關舉辦兩岸

檢察制度專題研修班；二是面向大陸各級檢察機關

提供涉臺檢察業務培訓。 

關於中心研究團隊：以廈門大學法學院為主，根據研究任

務需要，吸納有關專家、博士、碩士生以及檢察理論和實

踐經驗豐富的檢察官共同參與研究。 

 

（二）法務部國際及兩岸法律司副司長周懷廉致詞（紀要） 

「兩岸檢察制度研究中心」的成立有其意義，一方

面，近年來大陸的刑事訴訟制度及檢察制度都有相當的

變革，尤其是最近的司法改革，更要推動建立檢察官辦

案責任制、檢察官之職業保障、人財物去行政化、去地

方化等改革。而臺灣的刑事訴訟制度及檢察制度在過去

幾十年來，也一直不斷的在變革。 

另一方面，由於臺灣的檢察制度與大陸的檢察制度

同樣源起於1906年的大理院審判編制法所設立檢察官制

度，嗣後因政體思想、社會環境的不同，發展成不同的

檢察制度，兩岸的檢察制度是同源而後分流，目前仍有

許多制度上的差異。例如在檢察官職權部分，臺灣的檢

察官對所有刑事案件都有偵查權，而且臺灣的檢察官參

與整個刑事程序的流程，從案件的發動、實施偵查、提

起公訴，檢察官都扮演主要的角色，案件提起公訴、繫

屬法院後，檢察官要到法院實行公訴，法院判決後，檢

察官要審核判決是否妥適，如有必要，要提起上訴，案

件經法院判決確定後，由檢察官負責指揮執行法院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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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臺灣檢察官的這些職權與大陸檢察官的職權並不太

一樣。 

除了檢察官的職權之外，兩岸檢察官的選任方式也

不太相同，在臺灣要擔任檢察官、法官，需通過司法官

特考，這個司法官特考每年的錄取率平均都在百分之三

以下，這一、二年甚至還低於百分之一，競爭相當激烈，

通過考試後，要進入司法官學院接受為期兩年的訓練，

訓練結束、成績合格後就會依照個人的志願及成績分發

擔任檢察官或法官，但因為臺灣的司法官考試是採取考

用合一，是先統計缺額，才依缺額辦理考試，所以考上

司法官，又通過訓練者，一定可以分發擔任檢察官或法

官，所以臺灣檢察官的選任程序跟大陸也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兩岸的檢察制度是從同源而後有不同的發展，

而這些不同的制度其實背後都有不同的發展原因，所以

兩岸的檢察制度是非常具有比較基礎的。臺灣的檢察制

度從1906年的檢察制度，走到2015年的檢察制度，中間

歷經了許多的轉折與變化，尤其近一、二十年來的變化

更大，本人在1994年派任為檢察官，當時的檢察官有羈

押權、搜索權、監聽權，但現在這些權限都陸陸續續改

由法院行使，這些檢察制度的演變都有當時的時代背景

及社會因素，這也是未來「兩岸檢察制度研究中心」在

進行研究時，可以比較、參考的因素。 

雖然臺灣過去在檢察制度方面做了很多的變革，但

臺灣社會仍然對檢察官有很多的期待，除了期待檢察官

能夠摘奸發伏、實現社會正義外，也期待檢察官辦案時

能夠更有同理心、更能關懷人民，這些期待都鞭策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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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讓我們不斷反省做為一個檢察官，怎樣才能符合人

民的期待。 

兩岸的檢察制度要能夠進步，絕不是各自閉門造車

就可以達到目的，除了要不斷透過實務的操作，了解現

行制度存在的問題外，更要透過廣泛的比較研究，了解

別人的制度，並且從中擷取好的制度。兩岸的檢察制度

交流現在已經有很好的基礎，除了每年舉辦一次的兩岸

檢察實務研討會外，我們也會互相邀訪對方人員就特定

議題進行研討交流，但這些都比較是實務面的交流。現

在隨著「兩岸檢察制度研究中心」的成立，我們相信這

個中心未來會有更多從學術方面所進行的研究，這也是

我們非常期盼的，透過實務面的交流、透過學術面的深

入研究，相信對於未來兩岸檢察制度的發展是非常有幫

助的。 

 

（三）福建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何澤中致詞（紀要） 

福建省檢察院是最早開展兩岸檢察交流與合作的大陸

檢察機關。早在 1992 年，就明確提出與臺灣檢察機關直接

聯繫開展個案協查合作。1995年，福建省檢察院成立涉臺灣

地區案件辦公室，開展了大量的閩臺檢察交流、兩岸個案協

查和司法互助實踐。如 1996 年，首次依“金門協議”將貪

污巨額公款並潛逃臺灣的特大經濟案犯 王煒遣返回大陸。

2009 年，首次就臺灣居民李志宏等人涉嫌特大走私毒品一

案開展兩岸司法互助調查取證，成為兩岸檢察機關依《海峽

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 辦理的第一起司法互

助調查取證案件。去年以來，在高檢院的指導下，我們與臺

灣檢方加強了司法互助調查取證合作，實現了相互派員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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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調查取證合作的重大突破，開創了兩岸司法互助合作的

新模式。5 月，福建省院首次就一起涉及臺商投資企業的職

務侵佔及合同詐騙案派員到臺灣開展兩岸司法互助調查取

證合作，取證活動結束後還當場進行了證據移交的合作，標

誌著兩岸檢察機關在探索司法互助合作新模式方面又取得

了實質性的突破。 

兩岸隨著司法領域的交流不斷深化，海峽兩岸的檢察制

度、司法實務運作機制及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差異險逐步顯現

出來，這些問題困擾兩岸檢察交流和司法互助合作的同時，

也成為兩岸檢察官和法學專家新的研究方向。2010年，福建

省檢察院與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在武夷山成功舉辦了第一

屆兩岸檢察實務研討會，至今已經舉辦了五屆。這些年的實

踐證明，一年一度的高層研討會，以及短期的交流互訪及業

務培訓，雖然可以推動相互間的交流和瞭解，但缺乏有組

織、能持續、全面而系統對兩岸檢察制度的比較研究，今天，

我們成立這個中心，把實務與理論結合，實行檢校合作模式

是我們 

福建省檢察院與廈門大學檢校合作，共同創建“海峽兩

岸檢察制度研究中心”，將在實現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在

深入開展兩岸檢察制度研究，服務和推動兩岸司法交流與合

作，促進福建省涉臺檢察工作的創新發展，增強福建省在兩

岸交流合作方面的優勢等方面發揮重大而深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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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座談會 

（一）福建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李明蓉致詞 

 

  福建省檢察院是全國最早開展涉臺檢察工作的檢察機

關，早在 1996 年起，就開展涉臺個案協查，2006 年後與臺

灣檢方建立了較為穩定的個案協查合作機制，為共同打擊刑

事犯罪，維護兩岸同胞合法權益不懈努力。隨著 2009 年《 海

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與司法互助協定》 的簽訂和生效，兩

岸司法互助機制取代了個案協查，兩岸檢察機關之間的司法

互助業務開始通過協定聯絡人視窗直接聯繫開展合作。特別

是去年以來，我們與臺灣檢方合作了 4 個司法互助案件，實

現了首次相互派員開展跨境調查取證合作的突破，開創兩岸

司法互助合作新局面。伴隨著兩岸司法互助合作的進一步深

化，涉及兩岸檢察制度層面的問題必然也會越來越多，一切

司法互助實踐中遇到的法律問題，追本溯源，都源於兩岸的

檢察制度不同，司法實務運作機制不同，這就對兩岸檢察機

關在加強制度比較、加強實務運作機制探討方面提出了新的

更高的要求。 

  近幾年來，福建省檢察院一直致力於加強兩岸法律研

究。2013 年，省院何澤中檢察長專門作出了“加強涉臺法

律調研，著重瞭解研究臺灣檢察制度及其實務運作機制”的

批示，省院涉臺辦開始分專題撰寫介紹臺灣檢察制度及其運

作機制的文章，已經完成《 臺灣特偵組制度特色及面臨的

挑戰》、《 臺灣地區檢察官倫理規範》、臺灣司法動態等內

容。今天，“兩岸檢察制度研究中心”正式掛牌啟動，標誌

著我院在涉臺法律研究方面進入了新的階段，通過與廈門大

學進行檢校共建，可以有效實現優勢互補、合作雙贏，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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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研究與司法實務研究的共同發展進步。 

   

  （二）與會者各自表達對成立本中心的期許 

1.本中心順應兩岸檢察制度發展的需要，負有許多任務。 

2.本中心可以圍繞兩岸檢察理論與實務的熱點問題進行探

索研究。 

3.本中心可以追蹤實務，追蹤改革，大陸司法改革有許多須

研究的領域。可以從理論研究轉到機制研究，特別是檢察

機制的研究，像檢察官遴選委員會、懲戒委員會等，均可

借鑑臺灣的制度。而司法改革中的員額制及職務保障提高

工資待遇等，也可以探討臺灣是如何做到的。至於涉案財

物集中管理的探討，也可以借鑑臺灣的經驗。本中心的工

作一年要有一評估，做了什麼，產生什麼社會作用，解決

什麼問題等，可提出報告在雜誌發表，也可提出內部報

告，提供中央參考。 

4.期待本中心能深入研究兩岸檢察制度，積極推動司法互

助，擴大本中心的影響力，發揮專業優勢。 

5.歡迎臺灣法律界參與大陸司法改革的過程，提供大陸法制

建設的經驗；在改革的進程中推進司法互助，在司法互助

中相互了解。 

6.臺灣的檢察官可以指揮辦案，大陸的檢察官則在職務犯罪

才有偵查權，此種指導辦案的理念，可以參酌。 

7.以實務研究為前提下，理論研究才有基礎。例如，在大陸

檢察官對執行做監督，但若臺籍人士在陸犯罪判緩刑後回

臺，大陸檢察官如何執行監督社區矯正即成疑問，造成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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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人士在陸犯罪後無法判緩刑，所以可否大陸判緩刑後，

由臺灣檢察官監督，就有討論空間。因此，本中心可以從

實務出發，做理論的探討及研究。 

8. 本中心可協助探討以解決在司法互助的合作中出現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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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自民國 98 年 4 月 26

日簽署，同年 6月 25日起生效，迄今施行已逾 6年，6年來

兩岸相互請求的司法互助案件已超過 7萬件，相互完成的案

件也超過 5萬件，完成率達八成以上，由此可以看到兩岸的

司法互助主管機關的重視與努力。然而，不同的法域之間，

必然存在法制落差，所以相互的磋商、溝通、協調與對彼此

法制的認知，成了司法互助的重要基石。福建省人民檢察院

及廈門大學共同成立「兩岸檢察制度研究中心」，是在兩岸

司法互助的過程中，體認到兩岸檢察制度的比較研究，不但

可以完善兩岸司法互助業務，同時對於大陸刻正進行的一系

列司法改革，具有正面借鑑的意義。因此，本中心的成立，

或提供另一種兩岸檢察制度交流的平臺，在理論與實務兼備

下，深化司法互助，增進相互法制的瞭解，拉近法制落差，

實現維護兩岸人民權益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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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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